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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工作委员会文件

宝友工委〔2023〕78 号

★
关于设立友谊路街道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领

导小组的通知

街道各办公室(中心)、居民区(村)、公司:

根据宝山区安委会《关于设立宝山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等

5 个专业委员会的通知》《宝山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规则》

《宝山区道路交通安全专业委员会工作制度》工作要求，友

谊路街道对照宝山区道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

行动、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治理工作方案等工作部署，结合辖

区道路交通实际，成立友谊路街道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

组，决定友谊路街道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。

一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组 长：王锁红 党工委副书记

副组长：林必德 办事处副主任

万 韬 办事处副主任

组 员：王得友 党政办公室（应急管理办公室）主任

陈 虹 社区党建办公室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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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启群 社区党群办公室主任

龚鸿飞 社区平安办公室主任

徐嘉宸 社区管理办公室主任

张卫领 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

钱静燕 社区自治办公室主任

曹 阳 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

薛 宁 友谊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

方 明 友谊路派出所副所长

朱建国 双城派出所执法办案队长

孙朝林 交警四大队副大队长

徐 杰 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主任

倪天清 城市运行管理中心（应急管理中心）主任

街道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街道

城运中心），办公室主任由城运中心主任兼任，副主任由城

运中心副主任兼任。各成员单位明确一名交通工作负责人为

街道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小组联络员。

以上人员如遇岗位变动，由该岗位接任人员自然替补。

二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

（一）党政办公室（应急管理办公室）

及时收发相关机要文件和会议通知，做好街道党工委

会、主任办公会、党政班子联席会相应的会议记录和会议纪

要。按照党工委、办事处要求做好相关工作的督查督办工作，

做好街道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社区党建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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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领导干部交通安全“一岗双责”覆职考核，并将考

核情况纳入干部任职考察和评先评优衡量的重要内容。

（三）社区党群办公室

加强统筹策划，扩大宣传效应。将道路交通安全纳入街

道宣传重点工作，协调开展交通文化宣传活动，推进落实辖

区交通安全宣传工作。

（四）社区平安办公室

组织发动平安志愿者对非机动车无序、占道停放等违规

行为进行日常巡查，做到“即见即清”，全力净化区域交通

秩序。

（五）社区管理办公室

指导、监督辖区内建筑施工、建筑安装、装饰装修等施

工单位开展在建工程内部交通安全工作。

（六）社区服务办公室

指导、监督辖区内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履行交通安全主

体责任，常态化开展内部交通安全宣传工作。

（七）社区自治办公室

1.指导、监督各居委建立健全社区交通安全防范公约。

2.指导各居委利用社区通、社区宣传栏等媒介开展常态

化交通安全宣传工作，针对老年人、学龄前儿童等重点人群

进行交通安全宣教。

（八）交警四大队

1.查处道路上机动车交通安全违法行为。打击超载、疲

劳驾驶、面包车超员、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等交通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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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行为。

2.查处道路上非机动车交通安全违法行为。针对快递、

外卖电动自行车未悬挂专用号牌、污损号牌、非法改装及不

戴（虚戴）头盔、闯红灯、逆向行驶等情况进行日常巡查整

治工作。

3.排查及整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。重点排查临水临河道

路护栏、标志标线等道路交通设施缺失及破损情况。

4.提升科技赋能应用能力，提升交通执法效能。

（九）公安派出所

1.非道路区域内（社区、厂区、商业楼宇等）交通类警

情的降控工作。

2.非道路区域内（厂区、商业楼宇等）交通标识标志标

线标牌等交通设施的排查整治工作。

3.开展交通安全“五进”宣传工作，加强“一盔一带”

“安全驾驶”、派出所求助电话等交通安全提示信息的推广。

（十）综合行政执法队

对辖区内的渣土车运营进行统一审批，并对存在跑冒滴

漏的渣土车予以处罚并责令相关企业改正。

（十一）市场监督管理所

对辖区内电动自行车维修、销售和租赁商铺进行排查登

记，强化基础信息梳理，建立底数清单，开展日常检查及暗

访抽查，对电动自行车各零部件生产厂家、产品质量及非法

改（拼）装车辆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

（十二）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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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小区物业根据法律法规、行业服务规范和物业服务

合同的约定，规范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在小区内的停放与行

驶，排查小区内交通标志标线标牌等交通设施并定期做好维

护。

（十三）城市运行管理中心

1.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交通安全文件精神及工作要求，定

期报送相关工作材料。协调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小组各成员单

位，并收集各成员单位的工作情况。

2.定期牵头召开交通安全工作例会。

3.每月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日活动，通过印制及发放

交通安全宣传资料及组织辖区交通志愿者，对居民区和社会

单位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工作委员会

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友谊路街道办事处

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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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1 月 14 日

（共印 3 份）


